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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文件

沪电信职院〔2016〕27 号

关于印发《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受赠仪器设备

和软件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、职能部门：

现将《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受赠仪器设备和软件管

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本部门工作实际，认

真研究执行。

附件：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受赠仪器设备和软件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

2016 年 5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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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

受赠仪器设备和软件管理办法(试行)

为了规范我院受赠行为，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仪器设备和软件各项管理的规章

制度，进行规范化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（1999年 19

号主席令）、《上海市市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暂行办法(沪财教[2011]43

号)》和《上海市市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暂行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特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管理范围：凡国内外单位和个人向我院或所属单位捐助、赠送的仪

器设备和软件都适用本管理办法。

第二条 受赠仪器设备和软件产权：上述范围受赠仪器设备和软件的产权属

于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，并办理入账手续。未经捐赠人授权、学院审核批

准，任何部门和个人均不得变更受赠仪器设备和软件的产权归属。

第三条 受赠仪器设备和软件管理：

1. 对于拟接受的捐赠，须由接受捐赠的经办部门或经办人填写《上海电子

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接受捐赠审批表》，通过分管领导报学院办公会议批准后，并

报主管部门备案，方可接受捐赠，并及时办理入账手续。

2. 国内外捐赠的进口仪器设备的有关手续由资产管理处负责办理。

（1）受赠单位将经学院签批同意接受的《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接受

捐赠审批表》及赠送物品清单送交学院资产管理处备案，并经逐一核对后入账统

一管理。

（2）赠送仪器设备和软件中有国家限制进口的，必须报国家有关部门审批，

并根据仪器设备和软件类型办理相应手续。

（3）赠送仪器设备和软件属进口货品的必须按海关规定，申请办理赠送仪

器设备和软件的免税手续。

（4）受赠的仪器设备和软件到校后，必须纳入学院资产账户统一管理。

（5）在办理接受赠送手续过程中，发生的相关费用，由学院支付。

3. 受赠仪器设备和软件验收入库统一按照《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仪

器设备采购的验收管理办法》执行，所不同的是在经费来源一栏里应填写“受赠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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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样。在验收中，如发现损坏短缺情况，属运输中产生的问题，资产管理处和受

赠单位应立即根据有关规定，向运输单位提出，及时办理索赔或补齐手续。

4. 精密贵重仪器和大型设备到货前，应落实好配套措施，如人员、房屋、

水电供应及正常运行的有关必要条件。

第四条 监察室对受赠行为进行监督。

第五条 在受赠活动中有逃汇骗汇，偷税逃税，走私贩私以及未经海关许可

并且未补缴应缴税额，擅自将免税进口的受赠设备境内销售、转让或者移作他用

等行为之一的，依照法律、法规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

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六条 其他

1. 本办法经院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自颁发之日起执行。

2. 本办法解释权归资产管理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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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16 年 5 月 19 日印发


